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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5年5月19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分红派息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

施。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3,590,792股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

每10股派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8.1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五、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39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065 OVERSEA-CHINESE�BANKING�CORPORATION�LIMITED

3 08*****407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8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

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咨询联系人：童卓超

咨询电话：0574-87050028

传真电话：0574-8705002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03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0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一致行

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坚定信心，基于对公司

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华

电” ）拟通过控股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产融”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85%且不超过总股本的1.70%，增持期限为公司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收到中国华电一致行动人华电产融出具的《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华电产融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3,02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 本次增持后，中国华电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23,991,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0%，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中国华电一致行动人将继续实施增持计划。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1号楼1至23层01内21至23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8日

权益变动过程

华电产融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3,02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 本次增持后，中国华电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3,991,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0%，变动触及1%的整数

倍。

股票简称 黔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2039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302.48 0.71

合计 302.48 0.7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2096.7060 28.29% 12399.1860 29.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96.7060 28.29% 12399.1860 29.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坚定信心，基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拟通过控股子公司华电产融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方

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

公司总股本的0.85%且不超过总股本的1.70%， 增持期限为公司公告之日起6个月

内。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截至2025年7月8日，华电产融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2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71%。 增持计划正在履行中，增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本次增持计划尚在实施期限内，公司将继续关注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信息披露

20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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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88� �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36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89,000万元-95,000万元

盈利：62,487.1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43%-52.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0,275万元-76,275万元

盈利：50,727.0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8.54%-50.3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9元/股-0.95元/股 盈利：0.6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上半年，公司所聚焦赛道的市场主体业务大幅增长。 其中，联接业务随着国内互联网及设备

厂商算力需求激增，应用于算力中心建设的400G、800G等高速光模块需求快速释放，收入和盈利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长。 感知业务紧抓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创新高和出口增长的机遇， 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PTC加热组件、传感器的销售持续增长。 智能制造业务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设备更新及智能

制造升级，迎来加速发展期，订单增长较快。

综上影响，公司预计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2.43%-52.03%。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 � � �（公告编号：2025-018）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8,500万元–12,000万元

盈利：562.2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11.70%–2034.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7,800万元–11,000万元

亏损：519.7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00.84%–2216.5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815元/股–0.1150元/股 盈利：0.005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收入结转同比增加。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501� � � � � � � � �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5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保证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3武商MTN001，债券代码：

102381720）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3武商MTN001

4.债券代码：102381720

5.发行总额：人民币玖亿肆仟万元（RMB940,000,000元）

6.起息日：2023年7月19日

7.到期兑付日：2026年7月19日

8.发行期限：3年

9.本计息期债券利率：3.3%

10.付息日：2025年7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

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

人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怿

联系电话：027-85714165

2.存续期管理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思怡

联系电话：010-81012556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清算部

联系人：发行岗

联系方式：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 �证券简称：越秀资本 公告编号：2025-039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2025年1-6月）

上年同期

（2024年1-6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47,308万元~�157,467万元

盈利：101,59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46,572万元~�156,731万元

盈利：86,66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9%~8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922元/股~0.3125元/股 盈利：0.2026元/股

注：1、上表数据以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

数据填列；2、本报告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股本扣除回购库存股后的数据填列，且已扣除永

续债的影响。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把握资本市场稳健发展机遇，投资业务收益实现同比提升；

同时，新能源业务发电量随装机容量持续增长，经营效益不断提升，公司绿色转型成效显

著。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中心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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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1289号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雨田女士。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7月8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星期二）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9人，代表股份4,047,896,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85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668,806,4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56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股份379,090,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7人， 代表股份493,496,8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1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114,406,85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379,090,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9％。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乔宏伟、向东、李雨田、李安民、钟玉滨、徐宏伟。 本提案采取了累

积投票表决，本提案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以3,945,305,52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6%，选举乔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390,905,89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14%。

以3,945,392,68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77%，选举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390,993,05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291%。

以3,945,015,80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584%，选举李雨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390,616,172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527%。

以3,945,307,401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6%，选举李安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390,907,765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18%。

以3,945,312,282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7%，选举钟玉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390,912,646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28%。

以3,945,306,31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6%，选举徐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390,906,677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16%。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周高波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仍在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周高波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周高波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此次换届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为：李伟东、应华东、冯天俊。 本提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本提案候选

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以3,945,303,83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5%，选举李伟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390,904,20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11%。

以3,945,349,796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67%，选举应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390,950,160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204%。

以3,945,312,142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份的97.4657%，选举冯天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390,912,506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128%。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黄园丽、吴雨晴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简历

乔宏伟，男，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1年7月至1993年4月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

1993年4月至2000年2月历任盐田港集团规划建设部主办、副经理；2000年2月至2003年5月任深圳市盐

田港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5月至2012年1月历任盐田港集团总经理助理兼规划建设

部经理、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12年1月至2017年3月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经理；2016年

12月至今任深圳港集团副总裁；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7年7月至2024年1月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乔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

经理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向东，男，在职博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和法律职业等专业资格。 2013年

4月至2017年1月担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担任深圳市特区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2021年6月至今担任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期间：

2017.07至今兼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

监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雨田，女，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2003年7月至2007年1月先后任深圳市盐田港同惠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发展部员工、项目经理；2007年1月至2011年7月先后任深圳大鹏伟捷拖轮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财

务部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11年7月至2015年10月任盐田港集团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部）高级经理；

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任盐田港集团海外项目组

副组长；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任盐田港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2019年5月至2020年3月任盐田港集

团董事会秘书处主任；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任盐田港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2022年9月至2023年12

月任深圳港集团投资与资本运营部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雨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安民，男，大学本科，工程师、经济师。 1990年7月至1993年4月任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催化剂厂

设计研究所工民建结构设计岗位；1993年4月至1997年10月任深圳港集团市政工程部工程项目管理岗

位；1997年10月至2001年8月任深圳市盐田港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项目管理岗位；2001

年8月至2009年3月任盐田港集团港口工程部中级项目经理；2009年3月至2014年1月任深圳市盐田港置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任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工业区项

目部总经理；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任公司黄石棋盘洲项目总经理；2014年12月至2020年4月任黄石

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23年8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8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安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钟玉滨，男，硕士，审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08年6月至2008年10月任深圳万基集团有限公

司会计；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任深圳赤湾货运有限公司会计；2009年12月至2012年5月任深圳市

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任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服务部财务

经理；2013年9月至2017年8月历任盐田港集团经营管理部副主管、 主管；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任盐

田港集团办公室主管；2018年9月至2023年5月任深圳港集团办公室副主任；2023� 年5月至2023年8月

任深圳港集团港航事业部副部长；2023年8月至今任深圳港集团港航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玉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港航

事业部总经理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宏伟，男，上海海运学院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 现任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历任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科长，中远西班牙葡萄牙

代理总公司财务部经理，中远欧洲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中远（集团）总公司财务部会计管理室副

经理、预算管理室副经理，中国远洋控股财务部预算管理室副经理，中远（集团）总公司/中国远洋控股

资产监管室副经理（主持工作），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伟东，男，法学博士，律师。 1992年9月至1994年1月为南京中山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994年2月

至1997年4月为江苏省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03年11月至今任海派律师事务所（深圳、香港）主

任；2022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陆金所（纽交所上

市）独立董事，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伟东先

生已获取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应华东，男，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ICPA，深圳市会计行业专家库专家。1997年9月至2019年7月，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审计部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与资产管理总监，同时兼任深圳赛格股份有

限公司纪委委员、党委委员，吴江赛格电子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赛格电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赛格达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赛格导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赛格储运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市赛格通信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赛格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2019年7月至

2025年5月任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4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5月至

今任宁波嘉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应华东先生已获取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应华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冯天俊，男，博士研究生，教授。 2008年8月至今，历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

导师。 2024年4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冯天俊先生已获取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天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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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5年7月8日下午在深圳市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以书

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李雨田董事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董事钟玉滨先生因公委托董事李安民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

雨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李雨田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雨田，委员：乔宏伟、李伟东、应华东、冯天俊；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华东，委员：向 东、钟玉滨、李伟东、冯天俊；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天俊，委员：李雨田、李安民、李伟东、应华东；

投资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伟东，委员：李安民、徐宏伟、应华东、冯天俊。

合规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雨田，委员：李伟东、应华东。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宇新材” 、“本公司” 、“发行人” ）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5年7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

.cn；中国日报网，网址cn.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同宇新材

（二）股票代码：30163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000.00万股，本次公开发

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公司属于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行业代码为

C39。截至2025年6月26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为38.62倍。

截至2025年6月26日（T-3日），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情

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25年6月

26日（含）

前20个交

易日均价

及前一日

收盘价孰

低值

（元/股）

2024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4年扣

非后EPS

（元/股）

2024年静态市

盈率（倍）

滚动市盈率

（倍）

扣非前 扣非后 扣非前 扣非后

601208.SH 东材科技 9.33 0.2019 0.1384 46.21 67.41 37.65 51.26

算术平均市盈率（扣除异常值和极值） 26.56 27.78 31.12 38.51

301630.SZ 同宇新材 - 3.5826 3.5083 23.45 23.94 23.70 24.00

605589.SH 圣泉集团 27.23 1.0253 0.9803 26.56 27.78 24.59 25.75

603002.SH 宏昌电子 6.01 0.0446 0.0375 134.75 160.27 151.01 176.76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5年6月26日。

注1：前20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前20个交易日（含当日）成交总额÷前20个交易

日（含当日）成交总量；

注2：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3： 同宇新材总股本按照发行后4,000万股计算，2024年扣非前/后EPS=2024年归属

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总股本；

注4：计算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时，宏昌电子市盈率显著高于其他可比公司，东材科技

2024年业绩大幅下降，故以上可比公司作为极端值及异常值剔除；计算算术平均滚动市盈率

时，因宏昌电子市盈率显著高于其他可比公司，故作为异常值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84.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23.94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5年6月26日（T-3

日）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38.62倍，低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27.78倍， 但仍存在

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驰

联系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大沙镇马房开发区（西南

一区编号ES1020）

联系人：郑业梅

电话：0758-3202908

传真：0758-320290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军良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林剑锋、万弢

电话：021-20370631

传真：021-6858� 3116

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9日


